
企业在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制定或修改的公

司章程不得违背公司法的强制性条款；二是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属于股东

会；三是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须以股东会决议进行。

一、公司章程要符合法律规定

公司章程的制定由股东会通过后，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盖章，然后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章程的修改应遵循以下程序：首先由董事会

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的提议，并提出公司章程的修改草案；其次将修改公司章程的

提议通知其他股东；第三由股东会对公司章程修改条款进行表决。

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制作股东会

决议。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公司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

变更登记。

二、发挥公司章程最大功效，围绕公司治理经营起草

我国有限公司治理的模式大多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股东会是公

司的权利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在制定和

修改公司章程的过程中，要将三大机构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以致发挥最大功效。

如何做到有机结合，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应规定明确、详尽的股东会议事规则，使股东会的召集、表决、决议的制定、

通过等系列问题有章可循。同时，应将股东、股东会的权利义务制定得详尽并具

有可操作性。

应规范董事会的运作。规范董事会的运作，一是要明确董事会的权力范围，

尤其要使董事会和股东会之间权力配置明晰化；二是要规范董事任免规则、建立



规范的董事资格，候选人推荐、评审、股东大会选举、罢免等规则，同时明确董

事只能由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担任；三是要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包

括对董事会会议的召集、通知、出席有效人数、议题的准备、表决方式、效力、

代理、记录、信息披露等内容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四是要强调董事勤勉义务，

要求董事不但要遵守法律、法规和章程，还要强调其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禁止

董事越权、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利用职务便利损害公司利益等。

应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不但要明确监事会、监事的权力、义务，还必须

完善监事会构成及议事规则，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监事会行使权力的途径及保障，

使监事会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三、完善详尽的公司章程，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由于法律规定往往过于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公司章程自身要

解决的问题就是将这些原则性的规定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制定一部

规范、科学的公司章程会使公司及股东有章可循，避免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公司

的股东和发起人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必须考虑周全，规定得明确详细，以免产生

歧义。

法定记载事项必须予以载明。我国《公司法》第 25 条所规定的前十个方面

的事项，都是公司得以设立和运营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事项的遗漏，都会造成公

司章程的无效，从而公司也就无法注册登记。

因此，在制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时，要特别注意将章程规定的内容涵盖所有

必要记载事项。另外，关于这些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还必须做到合法、真实、

明确，内容不得与《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相违背。

任意记载事项必须合理合法。章程内容是股东之间的约定，只要意思表示真

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

因此，公司的章程应充分考虑公司自身情况，将可以考虑到的、易产生纠纷

的情况规定清楚、详细，对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够具体的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公司的章程的并不是简单的在网络上或工商局拿一

个公司章程范本就可以解决的，企业最好能请专业的公司律师为自己量身定制一

个公司章程。企业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的注意事项


